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张店区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案件移送
制度》的通知

张政办发〔2019〕8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张店区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案件移送制度》业经区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9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张店区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案件移送制度

 

　　一、为加强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协作配

合，切实提高综合执法效率和执法能力，依据《张店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综合行政执法协作配合的意见（试行）》（张政发

〔2019〕39号）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1.《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意见》（张办

发〔2017〕40号）文件中新划转至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

处罚权（住建、农业农村、水利、商务）案件的移送。

　　2.各行政管理部门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权责清单》印发后，

发生的违法行为需要行政处罚案件的移送。

各部门《权责清单》印发前发生的违法行为需要行政处罚的案件

由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

　　三、综合执法案件移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有明确的违法当事人；

　　2.属于《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张办发〔2017〕40号）中移交给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



处罚权事项，且行政处罚权事项属于《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权

责清单》目录。

　　3.按照《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综合行政执法协作配合的

意见（试行）》（张政发〔2019〕39号），经职能部门履行监

管职责，违法行为需要行政处罚的，或者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后

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后，当事人拒不整改或拒不停止违法

行为的，需要行政处罚的案件。

其中，职能部门通过日常行政管理，可以纠正的轻微违法行为，

经行政机关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后，当时人及时整改，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移交。职能部门监管

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程序规定直接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四、综合执法案件移送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材料：

　　1.涉嫌违法案件移送函：移送函应当包括违法当事人的基本

情况、违法事实、拟处罚依据、自由裁量权基准、证据清单、可

能构成犯罪需要移交公安部门查处的标准及依据等，并经部门主

要负责人批准和加盖本机关公章。

　　2.案件移送前，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材料：初步证明违

法事实情况的相关证据材料、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责



令改正通知书，违法事实许可情况、检验检疫情况、需要技术鉴

定才能确定违法行为的，需要附相关鉴定材料及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案件调查报告（应当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①违法事实；②

确认违法事实的相关证据及情况说明；③拟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

依据；④拟实施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基准）。

　　3.案源材料：立案通知书、举报投诉材料、上级交办材料等、

电子证据材料，需要提供原始载体，不能提供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刻录为光盘）。

　　4.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

　　五、其他有关案件移送的规定，按照《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综合行政执法协作配合的意见（试行）》（张政发〔2019〕

39号）执行。

　　六、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案件移送函（模板）

 

附件

 



案件移送函（模板）

 

        文书编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对                  一案立案调

查，在调查中发现             ，依据

              的规定，现将该案移送你单位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函告本机关。

 

        附件：案件有关材料

                    1.           

                           

                      

                    2.           

                           

                 



                    3.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印

章）

                                    

                                    

                                    

                                    

                                    

                                    

           年  月  日

 

       案件移送函一式两份，移送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各

留存一份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

院，区检察院。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9月 10日印发


